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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收到公司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
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上述人员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26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6,481,449,
486股）的0.004%，增持总金额人民币121.3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 增持主体：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张龙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涂山峰先生，董事、党委副书记韩勇先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谢俊先生，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李苏萍女士。

2. 增持前持股数量及比例：
本次增持前，张龙先生、涂山峰先生、韩勇先生、谢俊先生、李苏萍女士均未

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3. 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的12个月内均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4. 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的6个月内均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增持情况
1. 增持目的：增持主体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

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实施本次增持行为。
2. 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3.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4. 增持股份情况：

姓名

张 龙

涂山峰

职务

董事长、党委
书记

副董事长、总
经理、党委副

书记

本次增持
前持股数

量（股）

0

0

增持日期

2025/9/12

2025/9/11

增 持 数 量
（股）

80,000

73,000

增 持 均 价
（元/股）

4.66

4.64

本 次 增 持 的
总 金 额（ 万

元）

37.24

33.85

本次增持
后持股数
量（股）

80,000

73,000

本 次 增 持
后 持 股 比

例

0.0012%

0.0011%

韩 勇

谢 俊

李苏萍

董事、党委副
书记

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

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

0
0
0

2025/9/12
2025/9/12
2025/9/11

65,000
10,000
33,000

4.65
4.65
4.64

30.26
4.65
15.30

65,000
10,000
33,000

0.0010%
0.0002%
0.0005%

注：上述增持均价以四舍五入方式保留两位小数所得，持股比例以四舍五
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所得。

5. 后续增持计划：本次增持主体暂无后续增持计划，如有后续增持，公司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事项说明
1.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

2. 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 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制度的要求，本次增持股份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敏感期买卖公司股票。

4.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因限制性股票退出不满6个月，本期未增持公司
股份。

5.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持
续关注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 本次增持属个人行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5-061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朝前路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13
113

224,630,550
224,630,550

55.6965
55.69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

次股东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晓旻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
决 方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周秋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4,595,961
比例（%）

99.9846

反对

票数

33,189
比例（%）

0.0147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07

2、议案名称：《关于新增〈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4,605,775
比例（%）

99.9889

反对

票数

21,675
比例（%）

0.0096

弃权

票数

3,100
比例（%）

0.001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4,521,379

比例（%）

99.2407

反对

票数

33,189

比例（%）

0.7284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3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亚男、董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 报备文件
（一）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757 证券简称：胜科纳米 公告编号：2025-029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中软大厦C座1层第

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91
416,100,199

44.56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谌志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1人，董事赵贵武、周在龙、张尼，独立董事宗刚、

王克、赖能和因工作原因未出席；2.公司董事会秘书赵冬妹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0,761,269
比例（%）

98.7169

反对

票数

5,104,732
比例（%）

1.2268

弃权

票数

234,198
比例（%）

0.056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7,488,588
比例（%）

97.9303

反对

票数

8,401,963
比例（%）

2.0192

弃权

票数

209,648
比例（%）

0.0505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 杨楠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0536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2025-047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会议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江淦钧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9月 12

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开始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9月1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9
月12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6、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知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
本通知列明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8日（星期一）。
8、出席对象：
（1）凡截至 2025年 9月 8日下午 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法律顾问。
9、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89号索菲亚发展中心大厦33楼

会议室。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9人，代表公司股份465,228,6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的48.3080%（截至2025年9月8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963,047,
164股）。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名，代表股份415,444,72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963,047,164股）的 43.1386%。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其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3、网络投票的情况
在本次网络投票期间，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6人，代表股份49,783,9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963,047,164股）的5.169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27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4,609,0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9.8668%；反对559,6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1203%；弃权60,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012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49,164,306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8.7554%；反对559,600股，反对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1241%；弃权60,000股，弃权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1205%。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名为〈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9,382,6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6.5939%；反对15,785,9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3.3932%；弃权60,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012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3,937,9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8.1705%；反对15,785,978股，反对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31.7090%；弃权 60,000股，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120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9,485,7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6.6161%；反对15,682,8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3.3710%；弃权60,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012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4,041,0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8.3776%；反对15,682,878股，反对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31.5019%；弃权 60,000股，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120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9,479,3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6.6147%；反对15,689,2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3.3724%；弃权60,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012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4,034,6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8.3647%；反对15,689,278股，反对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31.5148%；弃权 60,000股，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120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4,669,091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5.5808%；反对20,524,041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4.4116%；弃权35,5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007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29,224,365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8.7024%；反对20,524,041股，反对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41.2263%；弃权 35,500股，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71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4,673,391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5.5817%；反对20,520,241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4.4108%；弃权35,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007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29,228,665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8.7111%；反对20,520,241股，反对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41.2186%；弃权 35,000股，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70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4,696,791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5.5867%；反对20,496,841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4.4058%；弃权35,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007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29,252,065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8.7581%；反对20,496,841股，反对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41.1716%；弃权 35,000股，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70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4,708,391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5.5892%；反对20,485,241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4.4033%；弃权35,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007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29,263,665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8.7814%；反对20,485,241股，反对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41.1483%；弃权 35,000股，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70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9,506,7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6.6206%；反对15,686,8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3.3719%；弃权35,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007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4,062,0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8.4198%；反对15,686,878股，反对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31.5099%；弃权 35,000股，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70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9,449,3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6.6083%；反对15,719,2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3.3788%；弃权60,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012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4,004,6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8.3045%；反对15,719,278股，反对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31.5750%；弃权 60,000股，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120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利分配政策〉并更名为〈利润分配管理制

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9,429,3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6.6040%；反对15,753,6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3.3862%；弃权45,6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009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3,984,6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8.2643%；反对15,753,678股，反对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31.6441%；弃权 45,600股，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916%。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并更名

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9,506,7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6.6206%；反对15,682,8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3.3710%；弃权39,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008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4,062,0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8.4198%；反对15,682,878股，反对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31.5019%；弃权 39,000股，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78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律守则〉并更名

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律守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9,541,2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6.6280%；反对15,647,8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3.3635%；弃权39,5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008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4,096,5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8.4891%；反对15,647,878股，反对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31.4316%；弃权 39,500股，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79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职工代表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4,631,3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9.8716%；反对559,7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1203%；弃权37,6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008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49,186,606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8.8002%；反对559,700股，反对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1243%；弃权37,600股，弃权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75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陈涵涵律师、卢润姿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会议主持人、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

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关于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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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比例

权益变动后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6.29%
5.98%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一）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______________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40000686828661Q□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 8月 15日，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投集团”）通过公司披

露《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号），旅投集团拟
于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9月 5日至 12月 4日），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22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7%。

2025年9月12日，旅投集团向公司发来《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9月5日
至9月11日期间，旅投集团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703,2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31%，截至 2025年 9月 11日，旅投集团持股比例从 6.21%减少至 5.98%，
适用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西藏国际旅游文
化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变动前股数
（万股）

1,426.5871

变动前比例
（%）

6.29

变动后股数
（万股）

1,356.2671

变动后比例
（%）

5.98

权益变动
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9/5-2025/9/11
三、其他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为旅投集团根据2025年8月15日披露的减持计划实施减持，

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旅投集团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截至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减持计划的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

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并根据后续股东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0749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2025-038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持

有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无限售
流通股份1,392,6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691%；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人才一号基
金”）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9,752,5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861%；上述股东
所持股份为其在公司 IPO之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2年12月27日起解除限售
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深创投及一致行动人人才一号基金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602,413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
超过1.00%；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204,
826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2.00%；上述股东减持
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上述股份减持价格按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若计划减持期间出现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下股东

1,392,610股

0.8691%
IPO前取得：1,392,61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9,752,518股

6.0861%
IPO前取得：9,752,518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合计

1,392,610

9,752,518
11,145,128

0.8691%

6.0861%
6.9552%

人才一号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
务合伙人深圳市红土人才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为深创投所控制公司

人才一号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
务合伙人深圳市红土人才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为深创投所控制公司

一

注：上述持股比例计算时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减持数量
（股）

192,000

1,315,000

减持比例

0.1198%

0.8206%

减持期间

2025/1/10～2025/1/17
2025/1/10～2025/1/17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8.91-19.90

18.89-20.03

前期减持计划
披露日期

2024/9/21

2024/9/21

注：上述持股比例计算时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不超过：600,905股

不超过：0.375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00,302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00,603股

2025年10月14日～2026年1月13日

IPO前取得

自身经营发展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不超过：4,206,334股

不超过：2.625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402,111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804,223股

2025年10月14日～2026年1月13日

IPO取得

自身经营发展需要

注：上述持股比例计算时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
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股东深创投、人才一号基金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
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承诺减持股份将依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按照规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价格、信息披露
等要求，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企业如违反上述股份变动相关承诺，将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若本企业因未履行上
述承诺而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及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
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意见，本企业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
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2、关于持股意向与减持计划的承诺
股东深创投、人才一号基金关于持股意向与减持计划的承诺：
（1）对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

于所持股份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上市前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在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出于自身需要，本企业存在
适当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可能。于此情形下，本企业将认真遵守届时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
价、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减持计划，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3）如本企业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
的 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如本企业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
的，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适
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进行减持的，本企业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上交发
行人并同意归发行人所有。如本企业未将前述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交发行人，
发行人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本企业应上交发行人的违规减持所得
金额相等部分。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
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上述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减持计划实施后，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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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